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代管 

「高雄市鳳山區文小 9學校預定地簡易球場(高雄市原住民迷瑪力棒壘球場)」 

場地借用申請書        申請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借用單位 

(球隊名稱) 
 

借用事由  

借用日期 

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□ 上午場：08：00~12：00 、 □ 下午場：14:00~18：00 

附    件 請檢附：活動計畫書一份 

球隊負責人: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（手機）: 

（H）: 

（O）: 

 

連絡地址：  

 

球隊承辦人: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:（手機）: 

         （H）: 

         （O）: 

 

連絡地址： 
 

 

※ 1、週日及例假日開放時間：每日八時至十二時、十四時至十八時，以半天為一場次。 

   2、場所借用每隊每月以四場次為限。如有空檔時得不受四個場次限制。 

3、球場使用以比賽為主，練習為輔，並以政府機關、學校舉辦活動為優先使用，次為提供 

   民間球隊使用。 

4、請球隊確實詳細填寫申請書內容，並遵守借用管理須知與(補充說明)之規範，謝謝！ 

收保證金:  1,500  元 

收場地費:  1,500  元 

出納收款: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

借用棒壘球場場地活動計畫書 

借用單位  

活動名稱  

活動日期時間 年    月    日   □上午場   □下午場 

負責人  

隊        

員        

名        

單 

No. 姓    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6.    

7.    

8.    

9.    

10.    

11.    

12.    

13.    

14.    

15.    

借
用
內
容
概
要 

 

※ 請球隊確實詳細填寫計畫書內容，並遵守借用管理須知與(補充說明)之規範 

謝謝！ 


